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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属老年社会组织：

　　为做好南山区2024年度“幸福老人计划”资助项目工作，支持老年人组织开展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等活动，根据广东省财政厅、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福利彩票公益金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社〔2024〕70号）及相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我局委托

深圳市南山区社会组织总会作为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幸福老人计划”第一大类资助项目对象开

展申报、受理、评审、评估、资助和监管等工作，并对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

理。现将2024年度“幸福老人计划”项目申报资助评审工作安排如下：

　　一、申报对象

　　老年社会组织是指经区民政局登记或经街道办事处备案的老年社会组织。“幸福老人计

划”资助项目是指老年社会组织在我区开展的，活动人员不少于15人，且活动人员中至少有8

0%以上的人员是60周岁以上老年或50周岁以上退休女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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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申报项目为在区民政局登记的老年社会组织面向全区开展的“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活动，且活动人数预计在100人以上的项目。

　　二、资助金额

　　项目资助包括事前申报资助、事后完成资助和项目奖励资助，其中：

　　1、事前申报资助：根据项目申报金额与评审结果确定。申报金额低于评审级别对应金额

的，按照申报金额给予资助；申报金额高于评审级别对应金额的，按照评审分数对应金额给予

资助。评审总分60分为合格线，未过合格线的不予资助，合格线以上分三个级别进行资助：总

分≥90分为一级，最高资助8万元；75≤总分<90分为二级，最高资助5万元；60≤总分<75分为

三级，最高资助3万元。

　　2、事后完成资助：根据评估结果给予资助。评估总分60分为合格线，未过合格线的不予资

助，合格线以上分三个级别进行资助：总分≥90分为优秀，最高资助2万元；75≤总分<90分为

良好，最高资助1万元；60≤总分<75分为合规，最高资助5000元。

　　3、项目奖励资助：申报项目上一年度获得一个或多个区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主办的活动赛

事奖项的，按照一个最高奖项给予获奖项目资助，具体资助标准如下：取得区级政府有关部门

奖项的获得3000元资助；取得市级政府有关部门奖项的获得5000元资助；取得省级以上政府有

关部门奖项的获得10000元资助。

　　三、时间安排

　　1、发布公告：5月上旬

　　2、申报辅导及受理：公告发布至5月24日

　　3、申报说明会：5月中旬（具体另行通知）

　　4、资格审核：5月27日

　　5、专家评审及完成报告：5月28日-5月31日

　　6、评审公示：6月3日-6月7日

　　7、项目跟踪评估：7月初-10月下旬

　　8、项目验收：10月30日前



　　备注：若遇特殊情况，具体时间可以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四、受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地址：南山区桃李花园6栋4楼社会组织创新苑

　　联系人及电话：

　　施先生 13428779607/0755-26665999

　　马先生 13554889063

　　五、申报资料

　　1、深圳市南山区福彩公益金“幸福老人计划”项目资助申请表（附件1）；

　　2、项目实施方案（附件2）；

　　3、项目预算明细表（附件3）；

　　4、项目承诺书（附件4）；

　　5、登记证书及年检复印件（2023年检合格证）；

　　6、申报机构银行开户账号资料（附件6）。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复印件需注明“与原件相同”，原件备查。

　　六、申报流程

　　由南山区卫生健康局委托第三方机构深圳市南山区社会组织总会开展项目评估工作，申报

流程如下：

　　1、资料提交：申报机构按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2、资格审查：对申报机构提交的单位登记证书进行资格审查。

　　3、专家评审：从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5名专家组成项目专家评审委员会，由评委根据项

目申报方提交的项目申请表、项目预算明细表及实施进度计划等资料予以评审，并出具评审报

告，按得分高低确定资助额度。

　　4、项目公示：在南山区卫生健康局官网公示评估结果。



　　5、跟踪评估：对资助项目进行现场跟踪评估，并出具跟踪评估报告。

　　6、项目验收：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整体评估验收，并出具项目评估验收报告，根据项目评

估验收报告审核拨付资助款。

　　七、项目申报其他注意事项

　　（一）老年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可申报“幸福老人计划”项目资助：

　　1、区民政部门登记的老年社会组织未参加上一年度检查或年检不合格的；

　　2、三年内因违法违规被主管部门撤销（登记或备案）或列入异常名录的；

　　3、五年内存在违规、违反本办法申报、使用“幸福老人计划”项目资助资金记录的；

　　4、开展有损老年人身心健康活动的；

　　5、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6、存在其他违规违法行为的。

　　（二）“幸福老人计划”项目的资助资金主要用于包括老年文体活动（歌舞和体育运动的

训练、演出等）、文化学习、老年健康、法律知识讲座等“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

为”项目。

　　1、“老有所乐”活动原则上经费限于项目的设施器材费（不含购买固定资产费用）、场地

租赁费、交通及通讯费、专家劳务费、人员劳务费以及物料费（含服饰、宣传单、背景、展

板、音响租赁、舞台搭建）等专项费用，不得挪作他用。

　　2、“老有所学”活动原则上按开设课程、学员人数给予限额资助，用于支付教师讲课费最

高不超过资助金额的50%；用于购买教具和学习用品的费用不超过资助金额的25%；用于举办

老年健康讲座和培训讲座等其他费用（含场地布置、资料等费用）不超过资助金额的25%。教

师讲课费可参照《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

发〈深圳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深财行[2017]75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三）“幸福老人计划”项目实施单位在开展相关活动中，应体现福彩公益金资助的宣传

标语，标明“福彩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深圳”字样。



　　（四）老年社会组织存在弄虚作假行为获取资助经费的，应无条件退回资助资金；其责任

人列入不诚信名单；五年内不受理其申报“幸福老人计划”项目资助；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五）评估不合格的“幸福老人计划”项目，业务主管部门有权收回已发放的资助金；未

完成的“幸福老人计划”项目，业务主管部门有权收回已发放的资助金。

　　（六）资助项目资金原则上每年申请一次，每个老年社会组织按照规定时间及要求限申报

一个项目，申报项目中不同的老年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者或核心参加成员相同的，原

则上按照一个项目给予资助。申报同一项目或相似项目不得在市级、区级、街道级重复申请。

使用或部分使用财政资金的项目不得申报。

　　深圳市南山区卫生健康局

　　202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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